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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台灣交通肇事率影響因素之探討  

 

摘要 

    道路安全一直是社會大眾關注的一項議題，交通事故的發生不僅造成

許多個人生命財產的損害，對於國家更消耗非常多的社會資源及成本，若

能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讓大家有一個既安全又友善的道路環境，則可以

使這個社會多一份安定與美好。本研究利用 2015-2017 年台灣地區共 22 個

縣市之各項交通違規率、機動車輛數、駕照數、人口密度和降雨日數，以

及 A1 肇事率、A2 肇事率等資料，並加入類別變數為考慮直轄市與非直轄

市之地區性差異，運用 Pearson 相關及迴歸分析等方法建立 A1 肇事率以及

A2 肇事率的模式，以探討違規因素、其它因素對此兩種肇事率的影響。  

    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  

一、  在考慮所有變數的情況下，A1 肇事率對酒駕移送法辦率、超速違規

率、機動車輛數以及酒駕 A1 肇事率呈現顯著正相關；其餘違規及其

它因素則對 A1 肇事率沒有顯著相關。而增加類別變數之後，顯示直

轄市與非直轄市之差別對 A1 肇事率並沒有顯著影響。  

二、  在考慮所有變數的情況下，A2 肇事率對闖紅燈違規率、酒駕肇事率、

機動車輛數、飆車違規率以及停車違規率呈現顯著正相關；對汽車

駕照性別比以及中老年機車駕照比呈現顯著負相關；其餘違規及其

它因素則對 A2 肇事率沒有顯著相關。而增加類別變數之後，顯示直

轄市與非直轄市之差別對 A2 肇事率是有顯著影響的，其中對 A2 肇

事率呈現顯著正相關的有機動車輛數、闖紅燈違規率、酒駕肇事率、

停車違規率、飆車違規率；對 A2 肇事率呈現顯著負相關的為汽車駕

照性別比。而闖紅燈違規率、酒駕肇事率、汽車駕照性別比對直轄市

地區的影響程度比對非直轄市地區的影響程度大。  

 

關鍵字：違規因素、迴歸分析、交通肇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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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Research of the Impact Factors of Traffic Accident Rate  

in Taiwan 

 

Student：Yi-Wen Guo         Advisors：Dr. Ching-Hao Chen 

                         Dr. Mingchun Lin 

 

Departmen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Road safety has always been an issue of concern to the public. The 

occurrence of traffic accidents not only causes many personal lives and 

property damage but also consumes a lot of social resources and costs for the 

country. If we can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traffic accidents, everyone will 

have a safe and friendly road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it can make this 

community more stable and beautiful. This study uses  the data such as various 

traffic violation rates, motor vehicle numbers, driver's license numbers, 

population density, and number of days of rainfall, as well as the A1 accident 

rate and A2 accident rate in 22 counties and cities in Taiwan from 2015 to 2017. 

Also, adding a categorical variable to consider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municipalities and non-municipalities; it also use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stablish the traffic accident rate model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violation and other factors on these two types of traffic 

accident rat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 that: 

1. In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variables, the A1 accident rate show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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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rate of bringing to justice for drunk 

driving, the rate of speeding violation, 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and 

the A1 accident rate of drunk driving; other violations and other factors 

hav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A1 accident rate. After adding the 

categorical variable, it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unicipalities and 

non-municipalities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1 accident rate. 

2. Considering all the variables, the A2 accident rate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ccident rate of drunk driving , 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and the violation rate of running the red light, street racing, 

and parking; the A2 accident rate showe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car driver’s sex ratio and the middle-aged and older motorcycle 

driver's license ratio; other violations and other factors hav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A2 accident rate. After adding the categorical variable, it 

shows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unicipalities and non-municipalities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A2 accident rate. Among them,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A2 accident rate, 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the rate of red-light violation, drunk driving accident, street 

racing, and illegal parking; the car driver ’s sex ratio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A2 accident rate. The red-light violation rate, 

the drunk driving accident rate, and the car driver ’s sex ratio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municipalities than non-municipalities. 

 

 

Keywords: Violation Factors, Regression Analysis, Traffic Accide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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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台灣地區人口密度高，機動車輛數更是逐年增加，根據交通部機動車

輛 1登記數統計近年來之資料 (如圖 1-1)，由 2014 年 2129 萬 279 輛逐年遞

增至 2017 年 2170 萬 4365 輛。另外，用路人習慣以僥倖心態行違規之舉，

以及相較於其他國家極容易考取的駕照和寬鬆的法律制度……，諸多原因

使得交通意外頻繁發生，造成許多財產損失和生命威脅。  

 

圖 1-1  2014-2017 年機動車輛登記數走勢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 ) 

    觀察台灣的交通事故問題，肇事原因大多為車輛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

安全法令所致，而這當中「闖紅燈」、「超速行駛」、「機車未依規定兩段式

左轉」更被交通大隊指出為導致車禍常見的主因，也因為這類的車禍僅發

生於一瞬間，當事人無法及時反應，因此傷亡通常較為嚴重而造成無法挽

回的悲劇。  

    酒駕也是警方強力取締的項目，2012 年酒駕狂飆而肇事害死三條人命

的葉冠亨，依公共危險罪判處有期徒刑 6 年，在入獄 3 年後即假釋出獄，

消息一出引起一片嘩然。顯見，台灣人民無法容忍酒駕之違規行為。隨著

                                                 

1 機動車輛：指在道路上行駛的車輛，不包括行駛在鐵軌上的火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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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件酒駕肇事事故而引起全民撻伐的前車之鑑，取締酒駕執法也更為嚴謹。

近年來，台灣酒駕肇事死亡人數也從 2013 年 245 人逐年下降至 2017 年 87

人 (如圖 1-2)。  

 

圖 1-2  2013 年 -2017 年酒駕肇事死亡人數走勢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 

但是，其他交通違規依然使得台灣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偏高。根據內政部

警政署統計顯示，2014 年至 2017 年每年交通死傷人數皆居高不下 (如圖 1-

3)。  

 

圖 1-3  2013 年 -2017 年交通死傷人數走勢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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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來每年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死傷人數，皆達到了台灣之中型城市人

口。顯然，交通事故是台灣非常嚴重極需要致力改善的問題。  

    「歐洲商會政策建議白皮書」也於 2017 年 11 月更特地點名台灣的交

通亂象，其中包含了不禮讓行人、機車騎上騎樓、以及娃娃車未強制規定

繫安全帶等，甚至外國觀光客最害怕的問題，便是過馬路。顯然，此交通

亂象對於來台觀光的外國人更是感同身受。交通部長賀陳旦表示，交通安

全在全台灣應受全民更大注意。  

    隨著交通安全的意識提高，除了警方取締部分增加見警率，立法院也

已修法再提高罰則。此外，為養成駕駛良好習慣、促進行車安全，交通部

已增加考照難度，將汽車考照制度採兩階段漸進式作調整，從 2017 年 5 月

開始實施汽車道路路考，2018 年 2 月更增加項目加重扣分。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身傷害及財產損失，小為財物受損，大至生命隕

逝，嚴重衝擊社會，也對家庭產生巨大而無可挽回的影響。交通混亂、事

故頻傳，一直以來皆為人民所詬病。新聞上時常出現交通事故的報導，看

著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心痛、又一個家庭破碎的心酸，著實令人感到悲痛不

已。其背後也顯示出，道路交通問題不僅造成許多個人生命財產的損害，

對於國家更消耗非常多的社會資源及成本。雖然近幾年死傷人數有下降，

但仍然偏高，因此我們沒有鬆懈的本錢。 

    本研究主要以台灣地區共 22 個縣市為研究範圍，以 2015-2017 年台灣

地區 22 個縣市之交通事故案件為研究對象，探討違規因素和其他因素對

交通肇事率之關聯性。此研究欲建立交通肇事率模式，並了解影響各交通

事故肇事率之因素後，希望未來能達到安全美好的道路交通環境。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著手探討影響交通肇事率之因素及道路

交通肇事之現況，回顧過去文獻及其研究內容，接著蒐集各項肇事率、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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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項目及其它可能影響肇事率之資料，並使用 SPSS 分別對 A12肇事率及

A23肇事率進行實證分析。本研究流程如下頁圖 1-4 所呈現。  

                                                 

2 A1 類道路交通事故，指造成人員當場或 24 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3 A2 類道路交通事故，指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 24 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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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研究流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回顧與探討 

資料蒐集與整理 

建立交通肇事率模型 

實證結果與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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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交通事故是各國多多少少都會面臨的問題，而隨著時代環境變遷、車

輛科技產業的技術進步，在不同的地區或不同的時間區段下，其交通事故

問題之統計研究也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因此數十年來，研究人員一直致

力於交通事故的統計建模。  

    在眾多關於交通事故發生的研究中，所採用的資料數據、研究方法和

研究結果會因國家、時間和其他因素而有所差異，以下我們主要將文獻以

不同的探討主題來分類說明。  

一、對事故分析之相關研究  

    針對臺灣國道高速公路之交通事故研究，吳燕山 (2014)以 2014 年 7 月

在國道第六公路警察大隊轄線內所發生的交通事故之 A2、A34類交通事故

當事人為問卷施作對象，運用因素分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相關等統計

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駕駛人對警察執法的感受與其本身的交通

法令認知有顯著的正相關，亦即駕駛人對交通法令的認知越深則越認同警

察執法。鍾易詩、邱裕鈞等人 (2014)也蒐集國內高速公路共 4074 筆交通事

故與持續時間 (從事故開始發生一直至排除狀況、恢復正常路況所持續的總

時間 )之資料，研究分析顯示出事故傷亡越嚴重、事故牽涉車輛數越多、牽

涉大型車輛、起火、翻車及非追撞事故皆與事故持續時間的增加有顯著相

關。國外針對高速公路之研究則有 Theofilatos (2017)以希臘雅典城市的高

速公路為主，蒐集其交通流量及天氣數據，利用這些資料並運用羅吉斯迴

歸探討發生事故的可能性和嚴重程度，結果顯示，交通流量之變化對事故

發生的影響顯著，而天氣因素對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或嚴重程度並無顯著相

關。  

    林淑琴 (2004)以 2003 年臺北市的違規資料分別針對整體性及車種別之

資料構建羅吉斯迴歸，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年齡、持照年資、車種、車

齡、交通尖離峰時段、週日別及季節對重大違規的發生皆有顯著的影響，

                                                 

4 A3 類道路交通事故，指僅有財物受損之交通事故。  

http://europepmc.org/search?query=AUTH:%22Theofilatos+A%22&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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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汽車駕駛人而言，年齡與重大違規之關係並不顯著；對機車駕駛人而言，

性別和周日別與重大違規之關係並不顯著。鍾文慎、蔡善璞等人 (2010)利

用人口、死因登記、各項機動車輛登記數及事故等資料，將 22 個縣市根據

發展程度區分為鄉村和都市地區，以逐步迴歸法進行平均餘命及機動車事

故相關因子之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城鄉因素為機動車事故死亡率最具影

響力之因子，而重型機車是唯一對機動車事故死亡率具顯著影響之車輛。

國外針對交通事故影響因素之研究則有 Lourens, et al.(1999)蒐集荷蘭地區

的駕駛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資料探討其與事故發生之關聯性，以多

變量分析為研究方法，結果顯示男性駕駛者與女性駕駛者之事故發生率並

無顯著差異，年輕駕駛者之事故發生率最高，而教育程度則與事故發生率

無顯著相關。  

二、對違規行為之相關研究  

    劉韻珠 (2002)以 2001 年 6 月至 9 月間之交通事故數據資料，採用總取

締件數、飆車行為違規件數、酒後駕車違規件數、砂石車違規件數、未繫

安全帶違規件數、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違規件數，輔以交通事故整體的件

數及 A1 類件數、A2 類件數、A3 類件數，以比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新制 5施行後從 6 月至 9 月與去年同期相比施行後之狀況和執法成效，結果

顯示惟 A1 類件數及受傷人數呈現減少的現象，其餘則為增加的狀態。吳

佩蓉 (2002)針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2001 年 1 月大幅修正後對民眾之違

規行為、繳款行為進行分析，以 2000 年 7-12 月及 2001 年 7-12 月之交通

違規資料，運用變異數分析、獨立性檢定等方法進行分析，研究顯示出，

年紀越輕者相對於其他年齡層違規比率越高，其中以超速、闖紅燈、酒駕

之高肇事違規行為更甚；自用小型車違規比率明顯高於其他車種，而逕行

舉發違規案件又以自用小型車占大宗，最終結果證實此次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之修正確實有達到減少民眾違規行為的效果。  

    國外研究則有 Kim, et al.(2008)運用羅吉斯迴歸，探討 2005 年夏威夷

州修正人行道法令後行人和駕駛者違反法律的狀況，研究發現，駕駛者比

                                                 

5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新制：增減一些條文，並對較嚴重之違規行為如酒駕、超

速、飆車、闖紅燈等加重罰鍰額度。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14575070018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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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的違規次數還多，且違規行為也比行人更為廣泛，結果顯示教育和執

法的修正應該更針對駕駛者。  

    鍾文獻 (2009)針對台中縣警察局及轄區內八個分局，以 2005-2008 年

共計 48 個月份之月資料，使用迴歸分析來研究交通事故發生率與執法強

度之關聯性，自變數分別為社經變數與警方執法變數兩大部分，並以交通

事故嚴重性區分為 A1、A2、A3 事故類型，考慮件數、受傷人數和死亡人

數，建構出總局模式和分局模式共 9 個模式，結果顯示，警方加強取締砂

石車、闖紅燈、超速可以達到降低交通事故的趨勢，而警方加強取締酒後

駕車並無法降低交通事故。而相同的警方執法強度之探討有，林明泉 (2009)

利用問卷調查分析駕駛人與交通執法人員對於量表層面的心理認知和經驗

感受，運用此資料進行相關分析、因素分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提高

交通執法取締強度時可有效降低交通違規行為，同樣的對交通事故肇事也

有降低的情況，尤其對酒後駕車、違規超速、違規超車、超載、未尊重路

權等行為加強交通執法取締之強度，對降低交通事故具有高度負相關，也

就是具有正面之幫助。  

三、對駕駛行為之相關研究  

    警方執法強度固然會影響交通事故發生率，但是駕駛人因素也是影響

是否肇事的重要環節，莊智仁 (2003)針對 2001 年台北市的交通事故及近 5

年的駕駛人之違規紀錄資料進行抽樣，採用羅吉斯迴歸模式，分析不同的

違規行為對交通事故發生的影響，並預測違規駕駛人潛在發生事故之機率，

結果發現有許多違規因素會顯著的影響肇事發生，如闖單行道、酒後駕車、

車輛設備未依規定，及未禮讓直行車或行人等違規行為的駕駛人，有較高

潛在的肇事機率；而車輛未定期檢驗、未戴安全帽及未繫安全帶等違規行

為，則未明顯與事故發生相關。黃振烜 (2014)也以 2010 年台北市與新北市

之 A1、A2 交通事故案件中，分析全部事故當事人的主要事故因素，並查

詢相關事故駕駛人近五年所有違規紀錄，以此為依據採用迴歸分析建構模

式，結果顯示年輕族群及男性的肇事比例較高，違規因素則以超速、闖紅

燈、未遵守標線標誌等具顯著正相關。  

    周世恕 (1999)則採用 1998 年臺北縣、臺北市、高雄市等地區之交通違

規紀錄，以及內政部警政署之犯罪紀錄，經資料比對、交叉分析和對數線

性，分析結果指出交通違規行為與犯罪行為有顯著的相關，其中臺北縣交



9 

 

通違規行為人其違反刑事法的比率高於一般人約 4 倍；臺北縣、臺北市、

高雄市交通違規行為人其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比率高於一般人約 2.5 倍。 

    駕駛經驗的多寡和心智成熟的程度，多少會因為不同的年齡層而有所

差別。沈希哲等人 (2009)蒐集臺北市三家急救責任醫院機車事故受傷之 164

名 15~24 歲青少年資料，研究結果發現性別、年齡、身份、天氣、受傷地

點、有無機車駕照、機車時速、安全帽有無脫落、行為是否疏忽、是否依

照號誌標線行駛等因素與機車事故傷害程度有顯著相關。而行動不便和反

應較遲緩的老年齡層交通事故問題固然也是需要重視的部分，董宜婷 (2016)

針對高齡者之交通安全問題，利用警政署 2009-2015 年道路交通事故的資

料進行桃園市各行政區之交通事故資料分析，依各行政區之人口數、機動

車輛數、單位面積機動車輛數等資料進行集群分析，結果顯示大溪區、龍

潭區、新屋區的高齡當事人所占比例偏高，高齡當事人死傷比例亦較高；

高齡當事人中女性發生交通事故的比例較低，但發生事故後的死傷機率較

高。  

    林樹基等人 (2009)以臺北市 21 家醫院為範圍，比較因交通事故或跌落

導致急性脊椎傷害病人之特質的差異，並探討年齡因子對上述差異之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年齡有顯著差異，亦即其為重要的影響因子。  

    除了以特定年齡層之交通事故問題做探討，魏健宏等人 (2017)則針對

患有失智症的駕駛者可能發生之交通事故機率建構模型，結果顯示其日常

行為表現與失智者之交通事故次數、受傷程度以及迷路次數均呈現負相關，

亦即若能提升輕度失智駕駛者日常行為表現將有助於降低交通事故發生機

率。  

    交通事故產生的原因會因為機動車的種類而有所不同，許多研究皆針

對特定的車種做深入探討。高筱婷等人 (2010)以旅行社遊覽車駕駛為對象，

於市區和非市區觀光景點進行抽樣並使用問卷調查，探究駕駛者人為、車

輛、道路及環境因素對偏差駕駛行為之影響，結果顯示，人為因素、車輛、

道路、環境因素皆與偏差駕駛行為有顯著相關。張新立等人 (2017)對臺灣

三家客運公司之 313 位營業大客車駕駛人進行研究，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

出，對大客車駕駛人不良駕駛行為具有顯著相關的因素，依其影響程度由

大至小分別為駕駛技術、決策行為及價值觀。  

針對計程車之交通問題，曾貴楷 (2007)蒐集台中市地區 2000 年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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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之交通事故資料，透過羅吉斯迴歸建構出計程車交通事故雙方肇事嚴

重程度之模式，研究結果顯示對方駕駛在事故中之傷亡率約為計程車司機

的 11 倍，且男性駕駛較女性駕駛不容易在事故中傷亡。陳志成等人 (2009)

利用交通部 2005 年進行的「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所蒐集到的資料，探討

台灣計程車駕駛者發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與次數之影響因素，透過迴歸分

析結果顯示影響計程車駕駛者發生交通事故的因素有駕駛年資、駕駛者教

育程度、總保險費用等，明顯影響其發生交通事故的行為則有「超速」及

「違規超車、轉彎、迴轉」兩種。  

張新立等人 (2010)以小客車駕駛人為發放對象，透過駕駛技能調查表

量測駕駛人之技能，再透過駕駛人之行為問卷量測駕駛人之正向駕駛行為，

探討影響小客車駕駛人的駕駛技能與正向駕駛行為之因素，資料分析後顯

示，安全駕駛技能與事故之發生、違規之發生有顯著相關。  

    周榮昌等人 (2010)利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01 年所調查的「我國機車

持有及使用特性之研究」問卷資料，探討影響機車旅運者交通肇事之潛在

因素，研究結果顯示，車輛每週使用頻率為六天以上且車齡高於七年以上

與危險駕駛行為機率有顯著相關，年齡界於 23~30 歲、個人平均月所得及

機車累積行駛里程數與肇事次數有顯著相關。Kopjar (1999)以 1990-1996 年

發生於挪威羅加蘭郡，且年齡 24 歲以下之年齡層的輕便摩托車 6交通事故

案例，分析其交通事故發生率，結果顯示輕便摩托車是青年受到嚴重交通

傷害的主要原因。MA, et al.(2002)蒐集新加坡 1992-2000 年間的摩托車事

故數據探討哪些因素對損傷嚴重程度有關，結果顯示，導致嚴重傷害機率

增加的因素有白天未打開大燈、與行人和靜止物體發生碰撞、駕駛於清晨、

後座有乘客。  

    Yau(2004)則利用香港地區貨車、私人汽車及摩托車三大類車輛的事故

數據，透過逐步羅吉斯迴歸確定與每種車輛類型相關的因素，對貨車而言，

使用安全帶和工作日發生是與傷害嚴重程度相關的唯一兩個因素；對私人

汽車而言，司機性別、車齡、事故發生時間及路燈狀況是決定傷害嚴重程

度的重要因素；對摩托車而言，車齡、平日及事故時間是影響傷害嚴重程

度的重要因素。  

                                                 

6 輕便摩托車：發動機排量小於等於 50ml 之摩托車。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14575030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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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bson, et al. (1999)研究影響澳大利亞女性駕駛行為和事故發生率的

因素，分成 18~23 歲和 45~50 歲兩組婦女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數據，結

果顯示，年輕女性比中年女性的事故發生率來得高，但大多數事故只涉及

財損而非傷害，而年輕女性駕駛行為風險更高與壓力和慣性飲酒有關；出

生在非英語國家的女性與澳大利亞出生的女性相比，意外事故的風險顯著

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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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採用的內政部警政署所統計之 A1 肇事率及 A2 類肇事率皆

是根據警方接獲報案或登錄之案件數公佈的數據，而其中並未包含肇事黑

數。所謂肇事黑數，亦有人稱為交通事故黑數，指所有不在各種官方肇事

統計上出現的肇事數，亦即已發生卻未報案或未被統計之交通事故案件。

換言之，它是一種未被眾所皆知或未被警方受理而未受司法機關所追訴以

及審判的肇事行為，也就是一種隱藏的肇事行為。一般而言，肇事黑數的

來源通常都是民眾未報案的交通事故案件、已發生但未被警方所知的交通

事故案件，甚至是已被警方所知但未登錄之案件。而造成此現象之主因為：

一、認定車禍情事嚴重性不高；二、當事者害怕報案後而被警方查出其它

罪刑 (例如：酒駕、藏違禁品案件 )，則可能選擇請求對方私下和解不報案；

三、當事者本身身份較為敏感而不願留有紀錄以防損及形象或遭到懲處 (例

如：公眾人物 )，便可能選擇請求對方私下和解不報案；四、受害人對受侵

害情事也有一定的肇責，顧及此連帶責任，因此而選擇私下和解不報案；

五、當事人趕時間或怕麻煩而不想耗費時間成本等待警方至現場處理；六、

當事人沒有需要釐清肇責或保險理賠時，因此而私下處理未報案。基於以

上原因，在內政部警政署所統計之肇事率數值並未十分正確，實際的肇事

率可能會比統計出的數據更高。但肇事黑數的確切數值無法準確地估計出

來，因此本研究之肇事率只能侷限於內政部警政署所公佈的肇事率，無法

得到實際在社會中所發生的肇事率。  

    另外，內政部警政署所提供之肇事統計數據僅包含 A1 類道路交通事

故及 A2 類道路交通事故，並未有 A3 類道路交通事故之資料，故本研究無

法對 A3 類肇事率多做探討，僅針對 A1 肇事率及 A2 肇事率部份深入研

究。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蒐集了內政部警政署提供之 2015-2017 年各縣市其各項交

通肇事件數、交通違規件數；交通部公路總局登記之 2015-2017 年的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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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機動車輛數、駕照數；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所統計之 2015-2017 年的各縣

市人口密度；以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站所觀測之各縣市降雨日數。接

下來使用逐步迴歸法選取重要變數後再進行誤差項檢定  (常態性、均質

性 ) ，經過上述檢定後建立出肇事率之確立模式，再加上指標變數以探討

直轄市與非直轄市的肇事率之最終模式。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下頁圖 3-1

所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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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蒐集  

 

 

 

 

內政部警政署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交通部公路總局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以逐步迴歸選取研究變數 

常態性檢定 

均質性檢定 

建立最終交通肇事率模式  

增加類別變數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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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來源及研究變數  

    本研究之研究時間區段訂定為 2015-2017 年，資料型態為年資料，研

究地區為台灣全台共 22 個縣市。研究資料來源分別為內政部警政署提供

之各縣市其各項交通肇事件數、交通違規件數；交通部公路總局登記之各

縣市機動車輛數、駕照數；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所統計之各縣市人口密度；

以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站所觀測之各縣市降雨日數。以下為交通肇事

率、各項交通違規率、車輛登記數、駕照數，以及社會因素和天氣因素等

所有變數之定義及公式：  

  (一 ) 肇事率定義  

    本研究肇事率擷取了內政部警政署所提供的 2015-2017 年之 A1 類肇

事率及 A2 肇事率。  

𝟏.   𝐀𝟏肇事率 = (
𝐀𝟏肇事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 A1 肇事件數。  

 

𝟐.   𝐀𝟐肇事率 = (
𝐀𝟐肇事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 A2 肇事件數。  

 

  (二 ) 違規因素變數定義  

本研究違規因素擷取了內政部警政署所提供的 2015-2017 年之各類違

規項目。  

 𝟏.    超速違規率 = (
超速𝟔𝟎公里以下違規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超過法規限速之違規件數。超速，指以一輛車

行駛於道路，超過該路段速限則謂之超速，此篇之超速範圍為超速

60 公里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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𝟐.     飆車違規率 = (
飆車違規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飆車之違規限速。飆車，指必須要有兩輛車以

上於道路上競 (急 )駛，唯不需速度的快慢做定論。  

 

𝟑.    停車違規率 = (
違規停車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違規停車之違規件數。違規停車，泛指所有未

按照法規或未遵守道路劃線之停車行為。  

 

𝟒.    不依規定轉彎違規率 = (
不依規定轉彎違規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未依規定轉彎之違規件數。不依規定轉彎，如

轉彎前未使用方向燈或未減速慢行，轉彎時未禮讓直行車……等。  

 

𝟓.    闖紅燈違規率 = (
闖紅燈違規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闖紅燈之違規件數。闖紅燈，指車輛面對紅燈

時，仍逕予穿越路口至銜接路段；另外，車輛無視於紅燈警示，有

穿越路口意圖，而車身已進入「路口」範圍也視同闖紅燈。  

 

𝟔.    未繫安全帶違規率 = (
未繫安全帶違規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未繫安全帶之違規件數。未繫安全帶，包含後

座乘客視同違規，後座繫安全帶政策已於 2011 年 8 月開始實施。  

𝟕.    未戴安全帽違規率 = (
未戴安全帽違規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未戴安全帽之違規件數。未戴安全帽，指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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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人或附載座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𝟖.    其它原因違規率 = (
其它原因違規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其它原因之違規件數。其它原因，泛指以上列

舉之違規項目之外的所有違規事項。  

 

𝟗.    酒駕取締率 = (
酒駕取締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酒駕被取締之件數。酒駕取締範圍：酒測值

0.15mg/L 以下，處以罰鍰並當場禁止其駕駛；酒測值

0.15~0.25mg/L 之間，處以罰鍰並吊扣駕照一年。  

 

𝟏𝟎.  酒駕移送法辦率 = (
酒駕移送法辦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酒駕被移送法辦之件數。酒駕移送法辦範圍：

酒測值達 0.25mg/L 公升以上，則以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故移送

法辦比取締之程度更為嚴重。  

 

𝟏𝟏.  酒駕肇事率 = (
酒駕肇事總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因酒駕而肇事之件數。酒駕肇事總件數，包含

A1 類及 A2 類道路交通事故。  

 

𝟏𝟐.  酒駕𝐀𝟏肇事率 = (
酒駕𝐀𝟏肇事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酒駕肇事之 A1 類肇事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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𝟏𝟑.  酒駕𝐀𝟐肇事率 = (
酒駕𝐀𝟐肇事件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酒駕肇事之 A2 類肇事件數。  

 

  (三 ) 其它因素變數定義  

本研究其它因素擷取了交通部公路總局登記的 2015-2017 年之各縣市

機動車輛數、駕照數；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所統計的 2015-2017 年之各縣市

人口密度；以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測站所觀測的 2015-2017 年之各縣市

降雨日數。  

𝟏.     機車駕照性別比 = (
男性機車駕照數

女性機車駕照數
) × 𝟏𝟎𝟎 

定義：每一百女性機車駕照數中，男性之機車駕照數。此篇之機車

包含所有大型重機、普通重型機車及普通輕型機車等。  

 

𝟐.     汽車駕照性別比 = (
男性汽車駕照數

女性汽車駕照數
) × 𝟏𝟎𝟎 

定義：每一百女性汽車駕照數中，男性之汽車駕照數。此篇之汽車

包含所有職業用和自家用之聯結車、大客車、大貨車、小客車等。  

 

𝟑.    青壯年機車駕照比 = (
青壯年機車駕照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青壯年之機車駕照數。本研究之青壯年範圍

為 18~49 歲。  

𝟒.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 (
中老年機車駕照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中老年之機車駕照數。本研究之中老年範圍

為 50 歲 (含 )以上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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𝟓.     青壯年汽車駕照比 = (
青壯年汽車駕照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青壯年之汽車駕照數。  

 

𝟔.    中老年汽車駕照比 = (
中老年汽車駕照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中老年之汽車駕照數。  

 

𝟕.    領有駕照數 = (
領有駕照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之所有機動車輛駕照。  

 

𝟖.    機動車輛數 = (
機動車輛數

總人口數
) × 𝟏, 𝟎𝟎𝟎 

定義：每一千人口中之所有機動車輛數。包含大客車、大貨車、小

客車、小貨車、重型機車、輕型機車……等。  

 

𝟗.    人口密度 =
總人口數

總面積(𝒌𝒎𝟐)
 

定義：土地每𝑘𝑚2所居住之人口數。人口密度，指在一定時期一定

單位面積土地上的平均人口數目。  

 

𝟏𝟎.   降雨日數  

定義：其地域範圍裡較多人口的地區之觀測站所統計之一整年的總

降雨天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8F%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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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所採之資料型態為年資料，以下本研究將肇事率、各項違規因

素及其它因素等變數整理如下列表格所示。  

 

表 3-1  肇事率變數彙整表  

變數名稱 變數類型 變數單位 

交通 A1 肇事率  連續型資料  件 /千人  

交通 A2 肇事率  連續型資料  件 /千人  

 

表 3-2  違規因素變數彙整表  

變數名稱 變數類型 變數單位 

超速違規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飆車違規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違規停車違規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不依規定轉彎違規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闖紅燈違規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未繫安全帶違規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未戴安全帽違規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其它原因違規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酒駕取締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酒駕移送法辦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酒駕肇事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酒駕 A1 肇事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酒駕 A2 肇事率  連續型資料 件/千人 



21 

 

 

表 3-3  其它因素變數彙整表  

變數名稱 變數類型 變數單位 

機車駕照性別比 連續型資料 男性駕照數/一百女性駕照數 

汽車駕照性別比 連續型資料 男性駕照數/一百女性駕照數 

青壯年機車駕照比 連續型資料 青壯年駕照數/一千駕照數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連續型資料 中老年駕照數/一千駕照數 

青壯年汽車駕照比 連續型資料 青壯年駕照數/一千駕照數 

中老年汽車駕照比 連續型資料 中老年駕照數/一千駕照數 

領有駕照數 連續型資料 數量/千人 

機動車輛數 連續型資料 數量/千人 

人口密度 連續型資料 人口數/平方公里 

降雨日數 連續型資料 天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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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一 ) 敘述性統計  

    敘述性統計是在進行研究分析之前，先透過分析數據資料以了解各變

數觀察值之概況，如集中與分散狀況，也可以先觀察研究資料之型態，更

可以在進行實證分析前先觀察資料是否有疏漏的狀況。而本研究在敘述性

統計中使用的有：最大值、最小值、平均數以及標準差等。  

   (二 ) Pearson 相關係數  

    當自變數及應變數為隨機資料時，量測自變數與應變數之間的關聯性

即稱為相關係數。因母體的相關係數 ρ 為一未知數，故需要以樣本的相關

係數來做估計，而樣本間之相關係數以 r 表示，其中 r 介於  −1 到 1 之間。

當 r 為正數則代表兩變數間為正相關，反之，當 r 為負數則兩變數間為負

相關，而若不看正負號時，其數值越大則代表兩變數間其線性相關程度越

高。相關係數除了 Pearson 相關係數尚有 Spearman 等級相關係數等方法，

因本研究除了類別變數之外，其餘自變數及應變數皆為連續型資料，故採

用 Pearson 相關係數進行研究。  

   (三 ) 迴歸分析  

     1. 古典線性迴歸模式  

    線性迴歸模式是對一個或多個自變數和應變數之間關係進行建模的一

種迴歸分析，在估計迴歸係數時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便是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而使用最小平方法所計算出的估計值又稱為

最小平方估計量 (Ordinary Least Square Estimator, OLSE)。高斯─馬爾可夫

定理 (Gauss-Markov Thorem)中所陳述：在線性迴歸模式中，若符合迴歸基

本假設，則迴歸係數的最佳線性不偏估計量 (Best Linear Unbiased Estimator, 

BLUE)便是 OLSE。  

     2. 逐步迴歸法  

    逐步迴歸法是運用甚為廣泛的複迴歸分析法之一，為複迴歸分析中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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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變數加入迴歸模式的一種方法，其中結合了順項選擇法 (又稱向前法 )

及反向剔除法 (又稱向後法 )兩種方法的優點。當逐步迴歸運作時，會先採

用向前法將與應變數有最大相關之自變數選入模式，而每納入一個新的自

變數時則會利用向後法來檢驗此自變數是否適合存在於新的迴歸模式中，

任何未達顯著的變數將被淘汰，依此原則交叉進行檢測。  

     3. Kolmogorov-Smirnov 檢定  

    配適度的檢定可以用來檢定誤差項的常態性，而檢定方法有卡方檢定、

Kolmogorov-Smirnov 檢定或 Lilliefors 檢定等，均可於殘差分析中檢定誤

差項之常態性。本研究採用 Kolmogorov-Smirnov 檢定來檢測誤差項是否具

有常態性。  

     4. Brown-Forsythe 檢定  

    針對誤差項的變異數是否一致之兩種檢定方法分別為 Brown-Forsythe

檢定與 Breusch-Pagan 檢定，而本研究採用 Brown-Forsythe 檢定來檢測誤

差項的變異數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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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分析 

    本研究主要分成四個部分進行分析，第一部份為對於 2015-2017 年台

灣地區共 22 個縣市之各項因素以及交通肇事率的敘述性統計，第二部分

為 A1 肇事率對於各項因素之相關性及迴歸分析，第三部分為 A2 肇事率對

於各項因素之相關性及迴歸分析，最後一部分則為 A1 肇事率及 A2 肇事率

新增是否為直轄市之類別變數的最終模式。  

一、台灣 22 縣市各項因素與肇事率之敘述性資料概述  

(一 ) 違規因素  

表 4-1  2015-2017 年台灣 22 縣市之各項違規因素敘述統計表  

變數名稱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超速違規率  66 5.41 396.99 104.4532 81.67014 

飆車違規率  66 0 1.5 0.3017 0.29351 

停車違規率  66 7.89 315.28 90.2405 76.41087 

不依規定轉彎違規率  66 0 81.15 29.0414 20.50497 

闖紅燈違規率  66 0 77.19 30.0613 16.01114 

未繫安全帶違規率  66 0 14.55 2.0482 3.28102 

未戴安全帽違規率  66 0.7 40.61 11.4643 9.46679 

其它原因違規率  66 3.27 203.16 63.8021 43.07295 

酒駕取締率  66 0.32 9.97 4.4424 1.96171 

酒駕移送法辦率  66 0.32 6.82 2.9342 1.3585 

酒駕肇事率  66 0 0.7225 0.234252 0.214001 

酒駕 A1 肇事率  66 0 0.0794 0.007826 0.011009 

酒駕 A2 肇事率  66 0 0.709 0.22643 0.209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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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 22 縣市的各項違規因素之敘述性統計結果如上頁表 4-1 所

呈現。超速違規率最高的地區為台東縣，因土地面積較大且有寬廣的省道

台 9 線及台 11 線，一不小心便容易超過速限，因此最大值 396.99 也發生

於此行政區之 2016 年；違規停車違規率最高的地區位於台灣首都台北市，

於 2016 年 315.28 達到最大值，地狹人稠欲停車實屬不易；不依規定轉彎

違規率及闖紅燈違規率則由連江縣 2015-2017 年皆為 0 為最小值，而高雄

市則是闖紅燈違規率最高的地區，於 2017 年創新高至最大值 77.19。未繫

安全帶違規率普遍皆低，表示民眾行車需繫安全帶之觀念正確，僅南投縣

逐年升高至 2017 年達最大值 14.55；而未戴安全帽違規率則由屏東縣和雲

林縣不相上下，但 2015 年屏東縣最大值 40.61 後有逐年改善並下滑，而最

小值屬桃園市與基隆市之配戴安全帽習慣良好 3 年間皆僅不到 1。偏遠地

區如台東縣、花蓮縣之酒駕取締率及酒駕移送法辦率普遍較高，於 2015 年

呈最大值分別為 9.97 及 6.82，但其酒駕肇事率卻並非最高，這可能與東部

人較常喝酒之飲食習慣有關，而其幅員遼闊且人口密度較低則較不易碰撞

釀事。  

(二 ) 其它因素  

表 4-2  2015-2017 年台灣 22 縣市之各項其它因素敘述統計表  

變數名稱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機車駕照性別比  66 110.5 197.7 137.96 22.062 

汽車駕照性別比  66 119 232.4 148.05 22.1287 

青壯年機車駕照比  66 287.8 444.6 390.415 42.1019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66 138.3 292.5 227.779 41.1817 

青壯年汽車駕照比  66 244.3 410.1 349.074 39.0572 

中老年汽車駕照比  66 131.5 275.8 201.651 30.8898 

領有駕照數  66 824.38 1322.26 1168.918 125.9522 

機動車輛數  66 651.45 1092.15 933.2322 121.8093 

人口密度  66 62.45 9951.48 1535.127 2212.207 

降雨日數  66 53 224 123.71 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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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 22 縣市的各項其它因素之敘述性統計結果如上頁表 4-2 所

呈現。機車駕照性別比最高是發生在 2015 年台北市 (機車之駕照登記數中，

每 100 名女性即對應有 198 名男性 )，而後逐年下降，嘉義市也是逐年下降

至 2017 年為最小值 (每 100 名女性即對應有 111 名男性 )；汽車駕照性別比

為連江縣最高而於 2015 年為最大值 (每 100 名女性即對應有 232 名男性 )，

差距之大的原因可能也和連江縣地區人口性別比全台差距最大 (2017 年連

江縣性別比 132.57)及當地傳統重男輕女之觀念有關。青壯年機車駕照比為

台中市較高而在 2015 年為最大值 444.6，台北市因大眾運輸發達使得青壯

年考照意願較低因此數值普遍也較低，但最小值 287.8 是發生於 2017 年的

連江縣；青壯年汽車駕照比也於台中市達最大值 410.1；而台北市的中老年

汽車駕照比逐年上升至 2017 年 275.8 達到最大值。機動車輛數很明顯地中

南部地區比北部地區高出許多，由屏東縣逐年上升至 2017 年達最大值

1092.15，而最小值 651.45 則位於 2015 年之台北市地區。台北市的人口密

度雖逐年遞減但比起其它縣市仍高出許多，於 2015 年為最大值 9951.48，

而東部地區的人口密度較其它縣市低出許多，以台東縣 2017 年的 32.45 為

最小值；降雨日數則明顯地北部地區及東部地區普遍較高，由「雨都」之

稱的基隆市於 2016 年達到 224 為最大值。  

(三 ) 交通肇事率  

表 4-3  2015-2017 年台灣 22 縣市之各項交通肇事率敘述統計表  

變數名稱  樣本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交通 A1 肇事率  66 0 0.19 0.08024 0.043325 

交通 A2 肇事率  66 0 19.181 11.56196 4.083134 

    台灣地區 22 縣市的各項交通肇事率之敘述性統計結果如上表 4-3 所

呈現。A1 肇事率最高的地區位於台東縣，其最高點發生在 2016 年 (0.19 件

/千人)，最低點在連江縣 2015 年及 2017 皆為 0；A2 肇事率最高的地區由

台中市及高雄市並駕齊驅，而最低的地區為連江縣，最高點發生在台中市

的 2014 年 (19.181 件 /千人 )，和高雄市皆已有逐年下降的趨勢，最低點 0 則

發生在 2017 年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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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1 肇事率之模式建構  

    在此部分將進行 A1 肇事率對各項違規因素及其它因素之相關分析及

建立迴歸模式，並做各項檢定之檢測，最後建立出 A1 肇事率模式。  

(一 ) 相關分析  

表 4-4  A1 肇事率對違規因素變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表  

變數名稱  Pearson 相關係數  P 值  

超速違規率  0.504 0.000** 

飆車違規率  0.393 0.001** 

停車違規率  –0.559 0.000** 

不依規定轉彎違規率  0.278 0.024** 

闖紅燈違規率  0.095 0.450 

未繫安全帶違規率  0.514 0.000** 

未戴安全帽違規率  0.304 0.013* 

其它原因違規率  0.250 0.043* 

酒駕取締率  0.522 0.000** 

酒駕移送法辦率  0.635 0.000** 

酒駕肇事率  0.450 0.000** 

酒駕 A1 肇事率  0.393 0.001** 

酒駕 A2 肇事率  0.438 0.000**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顯著相關 

*. 在顯著水準α = 0.05 下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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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A1 肇事率對其它因素變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表  

變數名稱  Pearson 相關係數  P 值  

機車駕照性別比  –0.312 0.011* 

汽車駕照性別比  –0.099 0.429 

青壯年機車駕照比  0.290 0.018*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0.629 0.000** 

青壯年汽車駕照比  0.155 0.213 

中老年汽車駕照比  0.125 0.319 

領有駕照數  0.381 0.002** 

機動車輛數  0.622 0.000** 

人口密度  –0.507 0.000** 

降雨日數  –0.081 0.518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顯著相關 

*. 在顯著水準α = 0.05 下顯著相關 

 

    根據上頁表 4-4 及上表 4-5 所呈現，在相關分析中，A1 肇事率在顯著

水準 0.05 下對超速違規率、飆車違規率、不依規定轉彎違規率、未繫安全

帶違規率、未戴安全帽違規率、其它原因違規率等違規變數呈現出顯著正

相關 (p-value 分別為 0.000、0.001、0.024、0.000、0.013、0.043)，表示其

違規率越嚴重則 A1 肇事率也會越高。其中與前述文獻研究結果相符的有

超速 (鍾文獻，2009；黃振烜，2014；陳志成等，2009；林明泉，2009)、不

依規定轉彎 (陳志成等，2009)；而未繫安全帶與前述文獻研究結果為無顯

著相關不同 (莊智仁，2003)，未戴安全帽與前述文獻研究結果為無顯著相

關不相符 (莊智仁，2003)。其中違規因素裡之酒駕的部分有酒駕取締率、酒

駕移送法辦率、酒駕肇事率、酒駕 A1 肇事率、酒駕 A2 肇事率皆為顯著正

相關 (p-value 分別為 0.000、0.000、0.000、0.001、0.000)，同樣與前述文獻

中結論相符 (林明泉，2009；莊智仁，2003)，表示酒駕行為及酒駕肇事率會

嚴重影響並加重 A1 肇事率。其它因素部分則有青壯年機車駕照比、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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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機車駕照比、領有駕照數、機動車輛數為顯著正相關 (p-value 分別為 0.018、

0.000、0.002、0.000)，表示領有駕照的人數及登記之車輛數越多，則可能

道路上行車數越多使得 A1 肇事率越高，而其中青壯年機車駕照比呈現顯

著正相關則相符 (Lourens, et al.，1999；黃振烜，2014)。  

    A1 肇事率在顯著水準 0.05 下對違規停車、機車駕照性別比、人口密

度呈現顯著負相關 ((p-value 分別為 0.000、0.011、0.000)。表示違規停車狀

況越嚴重並不會令 A1 肇事率越高；機車駕駛者中男性比例越多則 A1 肇事

率越低，此與前述文獻結論為男性肇事比例較高不相符 (黃振烜，2014)，但

與前述文獻研究結果表示機車駕駛者之性別影響交通肇事率相符合 (沈希

哲等，2009)；而當地居住人口越多並不會加重 A1 肇事率。  

    另外對 A1 肇事率無顯著相關的闖紅燈、汽車駕照性別比、青壯年汽

車駕照比、中老年汽車駕照比、降雨日數，其中闖紅燈、青壯年汽車駕照

比以及中老年汽車駕照比皆與前述文獻研究結論不相符，如闖紅燈之前述

文獻研究結果為正相關以及年輕族群肇事率較高 (黃振烜，2014)；而汽車

駕照性別比及降雨日數則有相符也有不符，如前述文獻結論為汽車駕駛者

之性別及降雨日數對肇事率呈現無顯著相關 (分別為 Lourens, et al.，1999；

Theofilatos，2017)；也有其他文獻結論為顯著相關 (分別為 Yau，2004；沈

希哲等，2009)。  

  

http://europepmc.org/search?query=AUTH:%22Theofilatos+A%22&page=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14575030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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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全模式迴歸  

表 4-6  A1 肇事率對違規及其它因素變數之全模式迴歸  

F = 21.477 R2 = 0.911 調整後R2 = 0.869 

模式 1 係數  P 值  T 

截距項  0.058 0.463 0.741 

超速違規率  0.00001 0.863 0.174 

飆車違規率  –0.008 0.541 –0.616 

違規停車違規率  –0.000005 0.954 –0.058 

不依規定轉彎違規率  –0.000484 0.015*  –2.528 

闖紅燈違規率  0.001 0.000**  4.029 

未繫安全帶違規率  0.000388 0.741 0.333 

未戴安全帽違規率  –0.001 0.039*  –2.133 

其它原因違規率  0.0002 0.194 1.320 

酒駕取締率  –0.00764 0.055 –1.974 

酒駕移送法辦率  0.017 0.004
**  

3.071 

酒駕 A1 肇事率  0.707 0.005**  2.963 

酒駕 A2 肇事率  0.034 0.075 1.823 

機車駕照性別比  0.001 0.018*  2.448 

汽車駕照性別比  –0.001 0.103 –1.663 

青壯年機車駕照比  –0.001 0.000**  –3.825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0.001 0.012*  2.618 

青壯年汽車駕照比  0.001 0.028*  2.277 

中老年汽車駕照比  –0.001 0.009**  –2.747 

機動車輛數  0.00016 0.079 1.796 

人口密度  –0.000005 0.124 –1.569 

降雨日數  –0.000147 0.194 –1.318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顯著相關 

*. 在顯著水準α = 0.05 下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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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先採用輸入法觀察將 23 項自變數全部納入之全模式迴歸，

上表 4-6 即為將 23 項自變數以輸入法對 A1 肇事率所呈現之迴歸模式。根

據上表 4-6 可發現其中闖紅燈違規率、酒駕移送法辦率、酒駕 A1 肇事率

以及機車駕照性別比皆對 A1 肇事率呈現顯著正相關；不依規定轉彎違規

率、未戴安全帽違規率、青壯年機車駕照比、中老年汽車駕照比皆對 A1 肇

事率呈現顯著負相關。而酒駕肇事率及領有駕照數則未通過容差準則 (又稱

容忍度準則，一般標準為 0.1)而被排除，因其會導致其它已存在模式中之

變數的容差度下降至容差準則以下，表示多重共線性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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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逐步迴歸  

表 4-7  A1 肇事率對違規及其它因素變數之逐步迴歸模式  

 F = 47.078 R2 = 0.797 調整後R2 = 0.780 

模式 2 係數  P 值  VIF 

截距項  –0.0459 0.066  

酒駕移送法辦率  0.0096 0.000
**  

1.592 

停車違規率  –0.0002 0.000**  1.515 

超速違規率  0.0002 0.000**  1.442 

機動車輛數  0.0001 0.000**  1.497 

酒駕 A1 肇事率  0.8287 0.001**  1.156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有顯著相關 

    上表 4-7 所呈現的為將 23 項自變數以逐步迴歸法選取出對 A1 肇事率

的重要變數後之迴歸模式。根據上表 4-7 我們可得到逐步迴歸法選取出了

酒駕移送法辦率、停車違規率、超速違規率、機動車輛數以及酒駕 A1 肇

事率等 5 個自變數，先以 R 平方為 0.797 來判斷其解釋能力，結果呈現出

不錯的解釋比例，而共線性可透過變異數膨脹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小於 10 來判斷，由此可看出五個自變數中並無共線性的問題 (VIF 值

分別為 1.592、1.515、1.442、1.497、1.156)，且除了截距項外五個自變數

對 A1 肇事率皆呈現出顯著相關。  

 

    得到表 4-7 之模式 2 的迴歸模式後，本研究需進行常態性檢定、均質

性檢定等以滿足迴歸之基本假設條件。  

1. 常態性檢定  

    本研究採用的檢定方法為 Kolmogorov-Smirnov 檢定，其基本假設為

以下：  

{
H0:誤差項服從常態分配

     H1:誤差項不服從常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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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A1 肇事率殘差值之 Kolmogorov-Smirnov 檢定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檢定結果  

–0.000 0.02 0.200 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  在顯著水準α = 0.05下有顯著相關  

 

    根據上表4-8顯示其檢定結果P值為0.200，在顯著水準0.05下不拒絕虛

無假設，因此可以得到誤差項滿足具常態性之基本假設。  

2. 均質性檢定  

本研究採用的檢定方法為 Brown-Forsythe 檢定，其基本假設為以

下：  

{
H0:誤差項變異數相等

          H1:誤差項變異數不全相等
 

 

 

圖 4-1  酒駕移送法辦率對 A1 肇事率之殘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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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違規停車違規率對 A1 肇事率之殘差圖  

 

 

圖 4-3  超速違規率對 A1 肇事率之殘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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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機動車輛數對 A1 肇事率之殘差圖  

 

 

圖 4-5  酒駕 A1 肇事率對 A1 肇事率之殘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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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A1 肇事率殘差值之 Brown-Forsythe 檢定  

同質性檢定  平均數檢定  

p-value=0.213 F 值=–1.481 p-value=0.144 

※  在顯著水準α = 0.05下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先以表 4-7 之模式 2 當中的五項自變數分別對 A1 肇事率得出

殘差及預測值，畫出共 5 張殘差圖後 (上述圖 4-1 至圖 4-5)，選擇其較無

均質特性之對應自變數來做均質性檢定，此處所選定的自變數為酒駕 A1

肇事率。根據上表 4-9 之檢定結果，其 P 值為 0.144，在顯著水準為 0.05

下不拒絕虛無假設，根據檢定結果本研究得到此迴歸模式之誤差項滿足具

均質性之假設。  

    此迴歸模式滿足了兩項迴歸假設且五個自變數中皆無共線性之問題，

根據上述各項檢定、檢測後，以下此迴歸模式即為 A1 肇事率之確立模

式。  

 

A1 肇事率 = −0.0459 + 0.0096 × 酒駕移送法辦率– 0.0002 × 停車違規率  

       +0.0002 × 超速違規率 + 0.0001 × 機動車輛數 + 0.8287 × 酒駕 A1 肇事率  

 

    根據表 4-7 之模式 2，酒駕移送法辦率、超速違規率、機動車輛數以

及酒駕 A1 肇事率，四項呈現顯著正相關，僅有違規停車違規率呈現顯著

負相關，以上與在相關分析中之顯著相關的結果相同。透過表 4-7 來看，

當酒駕移送法辦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1 肇事率會增加約

0.01 件；當超速違規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則在每千人中 A1 肇事率會增

加約 0.0002 件；當酒駕 A1 肇事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1 肇

事率會增加約 0.8 件。如同林明泉 (2009)的研究結論中所指出，交通事故

肇事因素主要都是以嚴重之交通違規行為為主，如酒後駕車、超速等行

為；也如莊智仁 (2003)所指出，由於酒後駕車對駕駛人之判斷能力及駕駛

行為均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故酒駕之違規率和肇事率會對 A1 肇事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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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程度的影響。而鍾文獻 (2009)所述，超速易造成變換車道時發生擦撞

或未注意前方煞停狀況之追撞等事故狀況發生，故超速違規也是影響 A1

肇事率之因素之一。 (黃振烜，2014；陳志成等，2009；林明泉，2009)。  

    而停車違規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1 肇事率會減少約

0.0002 件，此結果可能因違規停車屬於較靜態之違規行為，亦即其為違

規停止在某限制停車處，其他用路人還能靠自身多加注意以避免事故發

生，而若不幸發生事故，可能導致當事人死亡的機率也較低，如同此研究

結果所示，其對 A1 肇事率之影響程度並無太大；當機動車輛數於每千人

中增加 1 千輛時，則每千人中 A1 肇事率會增加約 0.0001 件，表示該地區

所登記之車輛數越多，則可能道路上用車量也越多，更易造成車輛間不慎

擦撞等事故而導致 A1 率提高。  

    根據本研究觀察，發現酒駕的行為對 A1 肇事率的影響會比其它違規

率及機動車輛數還大，以同時增加 1 千分比來比較，酒駕移送法辦率及酒

駕 A1 肇事率在交通 A1 肇事率每千人中分別會增加 0.01 件、0.8 件，停

車違規率在 A1 肇事率每千人中會減少 0.0002 件，而超速違規率及機動車

輛數在 A1 肇事率每千人中則會增加 0.0002 件和 0.0001 件。酒駕事故的

發生主要是因為產生「飛蛾效應」，酒駕的人因為精神狀況欠佳，產生類

似飛蛾趨光性的現象，會下意識朝向有光亮的地方駛去，則可能跨越中心

線如飛蛾撲火而發生車禍。一般來說，當血液中酒精濃度含量超過

0.01%，就會變得放鬆，注意力變差；而當酒精濃度超過 0.03%時，可能

會導致視力模糊，由於視覺神經麻痺，使人的注意力無法集中而提高駕駛

危險性，此外，視野範圍也會較平常縮減許多，無法看清周圍事物；且飲

酒後運動反射神經也會變得遲鈍，使得作出行動的判斷時間拉長，而對車

速、道路狀況及空間距離的判斷力會減弱，降低危機意識，若此時遭遇突

發狀況，便很容易造成無法挽回的憾事。而由本研究之結果也能與此現象

相對應，可見酒駕問題的嚴重性是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之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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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2 肇事率之模式建構  

(一 ) 相關分析  

表 4-10  A2 肇事率對違規因素變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表  

變數名稱  Pearson 相關係數  P 值  

超速違規率  0.340 0.005** 

飆車違規率  0.402 0.001** 

停車違規率  0.068 0.585 

不依規定轉彎違規率  0.409 0.001** 

闖紅燈違規率  0.658 0.000** 

未繫安全帶違規率  0.189 0.128 

未戴安全帽違規率  0.107 0.392 

其它原因違規率  0.339 0.005** 

酒駕取締率  0.554 0.000** 

酒駕移送法辦率  0.368 0.002** 

酒駕肇事率  0.219 0.077 

酒駕 A1 肇事率  –0.107 0.392 

酒駕 A2 肇事率  0.229 0.065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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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A2 肇事率對其它因素變數之 Pearson 相關係數表  

變數名稱  Pearson 相關係數  P 值  

機車駕照性別比  –0.671 0.000** 

汽車駕照性別比  –0.753 0.000** 

青壯年機車駕照比  0.772 0.000**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0.568 0.000** 

青壯年汽車駕照比  0.773 0.000** 

中老年汽車駕照比  0.449 0.000** 

領有駕照數  0.794 0.000** 

機動車輛數  0.670 0.000** 

人口密度  –0.176 0.157 

降雨日數  –0.157 0.209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顯著相關 

 

    根據上表 4-10 及表 4-11 所呈現，在相關分析中，A2 肇事率在顯著水

準 0.05 下對超速違規率、飆車違規率、不依規定轉彎違規率、闖紅燈違規

率以及其它原因違規率等違規變數呈現出顯著正相關 (p-value 分別為

0.005、0.001、0.001、0.000、0.005)，表示其違規率越嚴重則 A2 肇事率也

會越高，其中與前述文獻研究結果相符的有超速 (鍾文獻，2009；黃振烜，

2014；陳志成等，2009；林明泉，2009)、不依規定轉彎 (陳志成等，2009)、

闖紅燈 (黃振烜，2014)。其中違規因素裡之酒駕的部分有酒駕取締率、酒駕

移送法辦率皆為顯著正相關 (p-value 分別為 0.000、0.002)，同樣與前述文

獻中結論相符 (林明泉，2009；莊智仁，2003)，表示酒駕行為會嚴重影響並

加重 A2 肇事率。其它因素部分有青壯年機車駕照比、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青壯年汽車駕照比、中老年汽車駕照比、領有駕照數、機動車輛數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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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 (p-value 皆為 0.000)，而機車駕照性別比及汽車駕照性別比則呈現

顯著負相關 (p-value 皆為 0.000)，表示男性越多則 A2 肇事率越低，此與前

述文獻結論為男性肇事比例較高不相符 (黃振烜，2014)，而機車駕駛者之

性別及年齡會影響交通肇事率，則與前述文獻研究結果相符合 (沈希哲等，

2009)。   

    另外對 A2 肇事率無顯著相關的有停車違規率、未繫安全帶違規率、

未戴安全帽違規率、酒駕肇事率、酒駕 A1 肇事率、酒駕 A2 肇事率、人口

密度、降雨日數，其中未戴安全帽與前述文獻研究結果為無顯著相關相符

(莊智仁，2003)，而未繫安全帶及降雨日數有相符也有不符，如前述文獻結

論為未繫安全帶及降雨日數對肇事率呈現無顯著相關 (分別為莊智仁，

2003；Theofilatos，2017)；也有其他文獻結論為顯著相關 (分別為 Yau，2004；

沈希哲等，2009)。  

    而酒駕肇事率、酒駕 A1 肇事率、酒駕 A2 肇事率對 A2 肇事率無顯著

相關，對 A1 酒駕肇事率卻皆為顯著相關，可表示酒駕行為所造成之事故

通常較嚴重而易造成死亡，相較之下僅受傷之可能性較低。  

  

http://europepmc.org/search?query=AUTH:%22Theofilatos+A%22&page=1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14575030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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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全模式迴歸  

表 4-12  A2 肇事率對違規及其它因素變數之全模式迴歸  

F = 29.296 R2 = 0.933 調整後R2 = 0.901 

模式 3 係數  P 值  T 

截距項  0.509 0.936 0.080 

超速違規率  0.015 0.020*  2.404 

飆車違規率  3.126 0.003**  3.135 

違規停車違規率  0.017 0.023*  2.359 

不依規定轉彎違規率  0.025 0.114 1.612 

闖紅燈違規率  0.042 0.053 1.991 

未繫安全帶違規率  –0.065 0.500 –0.681 

未戴安全帽違規率  0.056 0.073 1.838 

其它原因違規率  -0.019 0.094 –1.711 

酒駕取締率  0.868 0.009**  2.744 

酒駕移送法辦率  –1.091 0.022*  –2.377 

酒駕 A1 肇事率  3.360 0.864 0.173 

酒駕 A2 肇事率  4.960 0.002**  3.286 

機車駕照性別比  –0.097 0.011*  –2.656 

汽車駕照性別比  0.033 0.407 0.838 

青壯年機車駕照比  –0.016 0.487 –0.700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0.012 0.653 0.453 

青壯年汽車駕照比  0.041 0.085 1.761 

中老年汽車駕照比  –0.025 0.370 –0.906 

機動車輛數  0.006 0.405 0.842 

人口密度  0.000 0.202 1.294 

降雨日數  0.003 0.778 0.283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顯著相關 

*. 在顯著水準α = 0.05 下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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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先採用輸入法觀察將 23 項自變數全部納入之全模式迴歸，

上表 4-12 即為將 23 項自變數以輸入法對 A2 肇事率所呈現之迴歸模式。

根據上表 4-12 可發現其中超速違規率、飆車違規率、停車違規率、酒駕取

締率以及酒駕 A2 肇事率皆對 A2 肇事率呈現顯著正相關；酒駕移送法辦率

及機車駕照性別比皆對 A2 肇事率呈現顯著負相關；而酒駕肇事率及領有

駕照數則因未通過容差準則而被排除。  

(三 ) 逐步迴歸  

表 4-13  A2 肇事率對違規及其它因素變數之逐步迴歸模式  

F = 71.813 R2 = 0.897 調整後R2 = 0.884 

模式 4 係數  P 值  VIF 

截距項  4.737 0.209  

汽車駕照性別比  –0.071 0.000**  2.179 

闖紅燈違規率  0.085 0.000**  1.618 

酒駕肇事率  5.083 0.000**  1.253 

機動車輛數  0.019 0.000**  5.008 

飆車違規率  2.779 0.000**  1.570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0.027 0.002**  4.028 

停車違規率  0.009 0.031*  2.928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顯著相關 

*. 在顯著水準α = 0.05 下顯著相關 

    上表 4-13 所呈現的為將 23 項自變數以逐步迴歸法選取出對 A2 肇事

率的重要變數後之迴歸模式。根據上表 4-13 我們可得到逐步迴歸法選取出

了汽車駕照性別比、闖紅燈違規率、酒駕肇事率、機動車輛數、飆車違規

率、中老年機車駕照比以及停車違規率等 7 個自變數，首先由 R 平方 0.897

來判斷其解釋能力，結果呈現出很好的解釋比例，而共線性檢測由此可看

出七個自變數中並無共線性的問題 (VIF 值分別為 2.179、1.618、1.253、

5.008、1.570、4.028、2.928)，且除了截距項外七個自變數對 A2 肇事率皆

呈現出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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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表 4-13 之模式 4 的迴歸模式後，本研究需進行常態性檢定、均

質性檢定等以滿足迴歸之基本假設條件。  

1. 常態性檢定  

    本研究採用的檢定方法為 Kolmogorov-Smirnov 檢定，其基本假設為

以下：  

{
H0:誤差項服從常態分配

     H1:誤差項不服從常態分配
 

 

表 4-14  A2 肇事率殘差值之 Kolmogorov-Smirnov 檢定  

  平均值  標準差  P 值  檢定結果  

0.000 1.31 0.200 無法拒絕虛無假設  

※  在顯著水準α = 0.05下顯著相關  

 

    根據上表4-14顯示其檢定結果P值為0.200，在顯著水準0.05下不拒絕

虛無假設，因此可以得到誤差項滿足具常態性之基本假設。  

 

2. 均質性檢定  

    本研究採用的檢定方法為 Brown-Forsythe 檢定，其基本假設為以

下：  

 

{
H0:誤差項變異數相等

          H1:誤差項變異數不全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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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汽車駕照性別比對 A2 肇事率之殘差圖  

 

圖 4-7  闖紅燈違規率對 A2 肇事率之殘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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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酒駕肇事率對 A2 肇事率之殘差圖  

 

圖 4-9  機動車輛數對 A2 肇事率之殘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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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飆車違規率對 A2 肇事率之殘差圖  

 

圖 4-11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對 A2 肇事率之殘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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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停車違規率對 A2 肇事率之殘差圖  

 

表 4-15  A2 肇事率殘差值之 Brown-Forsythe 檢定  

同質性檢定  平均數檢定  

p-value=0.142 T 值=1.596 p-value=0.115 

※  在顯著水準α = 0.05下顯著相關  

 

    本研究先以表 4-13 之模式 4 中的七項自變數分別對 A2 肇事率得出殘

差及預測值，畫出共 7 張殘差圖後 (上述圖 4-6 至 4-12)，選擇其較無均質

特性之對應自變數來做均質性檢定，此處所選定的自變數為飆車違規率。

根據上表 4-15 之檢定結果，其 P 值為 0.115，在顯著水準為 0.05 下不拒絕

虛無假設，根據檢定結果本研究得到此迴歸模式之誤差項滿足具均質性之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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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迴歸模式滿足了兩項迴歸假設且七個自變數中皆無共線性之問題，

根據上述各項檢定、檢測後，以下此迴歸模式即為 A2 肇事率之確立模式。  

 

A2 肇事率 = 4.737 − 0.071 × 汽車駕照性別比 + 0.085 × 闖紅燈違規率  

+5.083 × 酒駕肇事率 + 0.019 × 機動車輛數 + 2.779 × 飆車違規率  

−0.027 ×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 0.009 × 停車違規率  

 

    根據表 4-13 之模式 4，闖紅燈違規率、酒駕肇事率、機動車輛數、飆

車違規率、停車違規率，五項呈現顯著正相關，汽車駕照性別比及中老年

機車駕照比則呈現顯著負相關，以上大部分與在相關分析中之顯著相關的

結果相同，僅有中老年機車駕照比與在相關分析中為正相關的結果不同，

其主要原因為在相關分析中只考慮一對一的關係，而在複迴歸模式中是將

其它因素考慮進去後所呈現之結果。透過表 4-13 來看，當汽車駕照性別比

與中老年機車駕照比每上升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分別會下

降約 0.07 件及 0.03 件，表示男性汽車駕駛者及中老年機車駕駛者比例越

高時則 A2 肇事率會降低，黃振烜 (2014)所研究之結果所指出年齡與性別這

兩個因素與肇事率的關聯中，對 A1 肇事率是有影響的，而對 A2 肇事率是

無顯著關聯的，本研究與此文獻結論呈現相反的現象。 (Lourens, et al.，

1999；Yau，2004；沈希哲等，2009)。  

    而闖紅燈違規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會增加約

0.09 件；當酒駕肇事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會增加

約 5 件；當機動車輛數於每千人中增加 1 千輛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

會增加約 0.02 件；當飆車違規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

率會增加約 3 件；當停車違規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

率會增加約 0.01 件。根據本研究發現，酒駕行為對 A2 肇事率的影響程度

依然比其餘因素來的高，可見酒後駕車就算未造成當場死亡也可能導致受

傷或 24 小時後死亡 (林明泉，2009；莊智仁，2003)；而繼酒駕之後對 A2

肇事率造成影響之違規因素的程度由大至小依序為飆車、闖紅燈、違規停

車，其中飆車及闖紅燈相比違規停車為較快速且動態之行為，往往令其他

用路人閃避不及而無法提防，且駕駛者本身因處於高速而緊張的狀態，使

得緊急時刻來不及反應終釀成悲劇，故其影響程度也比違規停車來得大 (黃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014575030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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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烜，2014)。  

四、類別變數  

    本研究之研究地區為台灣共 22 縣市，故嘗試再增加一類別變數 (縣市

類別 )區分為 6 個直轄市 (設為 0)及其餘 16 個非直轄市 (設為 1)，來探討直

轄市與非直轄市的地區性差別是否會對交通肇事率產生不同的結果。  

(一 ) A1 肇事率最終迴歸模式  

表 4-16  A1 肇事率對其影響變數及類別變數交互作用之迴歸模式  

F = 21.260 R2 = 0.812 調整後R2 = 0.774 

模式 5 係數  P 值  

截距項  0.036 0.698 

酒駕移送法辦率  0.014 0.049*  

違規停車違規率  –0.0000242 0.225 

超速違規率  0.0000567 0.738 

機動車輛數  0.0000183 0.795 

酒駕 A1 肇事率  –0.44259 0.943 

縣市類別  –0.103 0.286 

酒駕移送法辦率*縣市類別  0.007 0.377 

停車違規率*縣市類別  0.0000275 0.894 

超速違規率*縣市類別  0.0001255 0.473 

機動車輛數*縣市類別  0.0001089 0.164 

酒駕 A1 肇事率*縣市類別  1.24 0.840 

*. 在顯著水準α = 0.05 下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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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表 4-7 之模式 2 的各變數與縣市類別對 A1 肇事率可能有交互作

用，也就是對直轄市與非直轄市，各變數對 A1 肇事率的影響有顯著的差

異，因此需將各個交互作用項列入迴歸式考慮。而根據上表 4-16 所呈現，

縣市類別及各個交互作用項皆呈現不顯著的結果，因此需進行偏 F 檢定以

檢測各個交互作用項對 A1 肇事率的關聯性是否顯著，即檢定  

{
H0：各個交互作用項之係數皆為 0

     H1：各個交互作用項之係數不全為 0
 

首先已從表 4-16 之模式 5 的迴歸分析中得知SSE(F) = 0.023，再來需進行減

縮模式的迴歸分析得出SSE(R) = 0.025，並利用下列式子計算出 F 值為 0.939。 

F =
  
SSE(R) − SSE(F)

m   

SSE(F)
n − k − 1

 

其中 m 及n − k − 1 為自由度，本研究此處之 m 及n − k − 1分別為 5 及 54。  

其 F 檢定之 p-value 為 0.463，在顯著水準α = 0.05下，不拒絕虛無假設，表

示並沒有充足證據顯示交互作用項存在，亦即各個交互作用項對 A1 肇事

率是沒有顯著影響的。  

    接下來需確認縣市類別對 A1 肇事率是否有顯著影響，因此再進行一

次偏 F 檢定，即檢定  

{
H0：類別變數及各個交互作用項之係數皆為 0

     H1：類別變數及各個交互作用項之係數不全為 0
 

由減縮模式的迴歸分析得出SSE(R) = 0.025，本研究此處之 m 及n − k − 1分

別為 6 及 54，並計算出 F 值為 0.783。其 F 檢定之 p-value 值為 0.587，在

顯著水準α = 0.05下，不拒絕虛無假設，表示類別變數及各交互作用項對 A1

肇事率皆是無顯著影響的。  

    因此結果顯示直轄市與非直轄市之差別並沒有顯著影響 A1 肇事率，

故 A1 肇事率之最終迴歸模式如表 4-7：  

 

A1 肇事率 = −0.0459 + 0.0096 × 酒駕移送法辦率– 0.0002 × 停車違規率  

+0.0002 × 超速違規率 + 0.0001 × 機動車輛數 + 0.8287 × 酒駕 A1 肇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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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A2 肇事率最終迴歸模式  

表 4-17  A2 肇事率對其影響變數及類別變數交互作用之迴歸模式  

F = 59.727 R2 = 0.947 調整後R2 = 0.931 

模式 6 係數  P 值  

截距項  4.834 0.586 

汽車駕照性別比  –0.132 0.000**  

闖紅燈違規率  0.127 0.000**  

酒駕肇事率  12.379 0.000**  

機動車輛數  0.022 0.030*  

飆車違規率  5.156 0.394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  –0.029 0.398 

停車違規率  0.023 0.021*  

縣市類別  –1.487 0.874 

汽車駕照性別比*縣市類別  0.073 0.018*  

闖紅燈違規率*縣市類別  –0.055 0.123 

酒駕肇事率*縣市類別  –8.208 0.014*  

機動車輛數*縣市類別  –0.007 0.489 

飆車違規率*縣市類別  –2.663 0.660 

中老年機車駕照比*縣市類別  0.019 0.588 

停車違規率*縣市類別  –0.008 0.449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顯著相關 

*. 在顯著水準α = 0.05 下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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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表 4-13 之模式 4 的各變數與縣市類別對 A2 肇事率可能有交互作

用，也就是對直轄市與非直轄市，各變數對 A2 肇事率的影響有顯著的差

異，因此需將各個交互作用項列入迴歸式考慮。而根據上表 4-18 所呈現，

縣市類別對 A2 肇事率呈現不顯著的結果，而各個交互作用項中，有「汽

車駕照性別比*縣市類別」、「酒駕肇事率*縣市類別」兩樣交互作用項呈

現顯著之結果。  

    再來進行偏 F 檢定以檢測各個交互作用項對 A2 肇事率的關聯性是否

顯著，即檢定：  

{
H0：各個交互作用項之係數皆為 0

     H1：各個交互作用項之係數不全為 0
 

從表 4-17 之模式 6 的迴歸分析中得知SSE(F) = 57.283，再來進行減縮模式

的迴歸分析得出SSE(R) = 107.66，本研究此處之 m 及n − k − 1 分別為 7 及

50，並計算出 F 值為 6.282。其 F 檢定之 p-value 為 0.000，在顯著水準α =

0.05下，拒絕虛無假設，亦即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各個交互作用項之係數不

全為 0，表示有交互作用項對 A2 肇事率是有顯著影響的。  

表 4-18  A2 肇事率對其影響變數及類別變數交互作用之最終迴歸模式  

F = 99.342 R2 = 0.941 調整後R2 = 0.932 

模式 7 係數  P 值  

截距項  3.673 0.206 

汽車駕照性別比  –0.106 0.000**  

機動車輛數  0.013 0.000**  

闖紅燈違規率  0.159 0.000**  

酒駕肇事率  15.735 0.000**  

酒駕肇事率*縣市類別  –11.632 0.000** 

汽車駕照性別比*縣市類別  0.045 0.000** 

停車違規率  0.016 0.000** 

闖紅燈違規率*縣市類別  –0.097 0.000** 

飆車違規率  2.250 0.000** 

**. 在顯著水準α = 0.01 下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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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繼續將表 4-17 之模式 6 的所有變數以逐步迴歸法來選取出

對 A2 肇事率的重要變數後得出上表 4-18，並且此迴歸模式之 R 平方為

0.941，結果呈現出非常好的解釋比例。以下為 A2 肇事率之最終迴歸模

式：  

對直轄市地區而言，  

A2 肇事率 = 3.673 − 0.106 × 汽車駕照性別比 + 0.013 × 機動車輛數  

+0.159 × 闖紅燈違規率 + 15.735 × 酒駕肇事率  

+0.016 × 停車違規率 + 2.250 × 飆車違規率  

亦即當汽車駕照性別比每上升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會減少

約 0.11 件；當機動車輛數於每千人中增加 1 千輛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

率會增加約 0.01 件；當闖紅燈違規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會增加約 0.16 件；當酒駕肇事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會增加約 16 件；當停車違規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會增加約 0.02 件；當飆車違規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會增加約 2 件。  

 

對非直轄市地區而言，  

A2 肇事率 = 3.673 − 0.061 × 汽車駕照性別比 + 0.013 × 機動車輛數  

+0.062 × 闖紅燈違規率 + 4.103 × 酒駕肇事率  

+0.016 × 停車違規率 + 2.250 × 飆車違規率  

其中「汽車駕照性別比」、「闖紅燈違規率」、「酒駕肇事率」對非直轄市之

A2 肇事率，影響程度比對直轄市之 A2 肇事率的影響程度還小，如當汽車

駕照性別比每上升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僅減少約 0.06 件 (於

每千人直轄市 A2 肇事率中則減少約 0.11 件 )；當闖紅燈違規率每增加 1 千

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事率僅增加 0.06 件 (於每千人直轄市 A2 肇事率

中則增加約 0.16 件 )；當酒駕肇事率每增加 1 千分比時，在每千人中 A2 肇

事率會增加約 4 件 (於每千人直轄市 A2 肇事率中則增加約 16 件 )。而機動

車輛數、停車違規率及飆車違規率則與直轄市之影響程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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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及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結論  

    過去研究大多為探討某一特定區域的交通肇事率狀況，例如僅針對高

速公路上，或僅針對某一縣市做研究；又或大多為針對同一個層面之因素

對交通肇事率之間的關係做深入研究，例如超速、酒駕等違規因素對交通

肇事率的影響；或是性別、年齡等個人因素對交通肇事率的影響等，以上

皆屬於較深入或較特定之研究方式。但因只考慮一個層面可能會忽略其它

潛在因素的影響，因此在本研究除了將研究地區設定在全台灣地區，並探

討違規因素外，也一併納入了個人因素，以及領有駕照數、機動車輛數、

人口密度、降雨日數等社會因素及天氣因素，藉此深入了解導致交通肇事

形成之原因。而上述因較多不同種類之細項，故在本篇研究共命名成兩項

因素分別為違規因素及其它因素。以下為本研究將研究結果分成 A1 肇事

率以及 A2 肇事率進行說明。  

(一 ) A1 肇事率  

    根據本研究在相關分析的研究結果中，A1 肇事率對超速、飆車、不依

規定轉彎、未繫安全帶、未戴安全帽、其它違規、酒駕取締率、酒駕移送

法辦率、酒駕肇事率、酒駕 A1 肇事率、酒駕 A2 肇事率、青壯年機車駕照

比、中老年機車駕照比、領有駕照數以及機動車輛數呈現出顯著正相關；

對闖紅燈、汽車駕照性別比、青壯年汽車駕照比、中老年汽車駕照比以及

降雨日數呈現無顯著相關；而對違規停車、機車駕照性別比以及人口密度

則呈現出顯著負相關。以下將相關分析研究結果分為三點做說明。  

1. 與 A1 肇事率呈現顯著正相關  

    A1 肇事率對超速、飆車、不依規定轉彎、未繫安全帶、未戴安全帽、

其它違規、酒駕取締率、酒駕移送法辦率、酒駕肇事率、酒駕 A1 肇事率、

酒駕 A2 肇事率呈現顯著正相關，代表超速、飆車、不依規定轉彎、未繫安

全帶、未戴安全帽、酒後駕車等違規行為越嚴重則 A1 肇事率會越高。因

此若警方加強取締此 6 項違規行為而使其違規件數減少，則可能使 A1 肇

事率降低而減少 A1 類交通事故之死亡人數；而此相關結果可顯見，酒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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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1 肇事率中佔有不小的成分，表示酒駕所造成之事故極容易發生較嚴

重的死亡車禍如 A1 類事故。A1 肇事率對青壯年機車駕照比、中老年機車

駕照比、領有駕照數以及機動車輛數也呈現出顯著正相關，顯見駕照數及

車輛數越多，路況可能越多用路人及車輛而使事故發生機會提高。  

2. 與 A1 肇事率呈現無顯著相關  

    A1 肇事率對闖紅燈、汽車駕照性別比、青壯年汽車駕照比、中老年汽

車駕照比以及降雨日數呈現無顯著相關，表示闖紅燈對 A1 肇事率可能沒

有顯著的影響；而汽車駕駛者之性別、年齡差異以及降雨之天氣因素也對

A1 肇事率無顯著的關聯。  

3. 與 A1 肇事率呈現顯著負相關  

    A1 肇事率對違規停車、機車駕照性別比以及人口密度呈現出顯著負相

關，表示違規停車的件數增加、男性機車駕駛者增加以及當地人口數增加，

則 A1 肇事率會降低。此處之違規停車越嚴重反而令 A1 肇事率下降可能與

大眾所認知的不同，推測可能原因為違規停車屬於較靜態之違規行為，亦

即其為違規停止在某限制停車處，其他用路人還能靠自身多加注意以避免

事故發生，而若不幸發生事故，可能導致當事人死亡的機率也較低。  

    而根據本研究之逐步迴歸分析結果中，酒駕移送法辦率、超速違規率、

機動車輛數以及酒駕 A1 肇事率對 A1 肇事率是呈現顯著正相關之關係，顯

見雖然台灣地區已十分重視並宣導酒駕行為，且造成之死亡人數已逐年遞

減 (如圖 1-2)，但其仍是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而超速容易造成變換車道時

發生擦撞或未注意前方煞停狀況之追撞等事故狀況發生；機動車輛數越多

便易造成車輛間不慎擦撞等事故。停車違規率對 A1 肇事率則呈現顯著負

相關之關係，可能若有許多車輛在小巷弄中違規停車，導致其它車輛無法

快速通過而只能慢慢前行時，相對的也避免了在小巷車速過快或未注意路

況而發生的車禍。  

    根據最終加入類別變數後之結果，顯示直轄市與非直轄市之差別對 A1

肇事率並沒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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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A2 肇事率  

    根據本研究在相關分析的研究結果中，A2 肇事率對超速、飆車、不依

規定轉彎、闖紅燈、其它違規、酒駕取締率、酒駕移送法辦率、酒駕肇事

率、青壯年機車駕照比、中老年機車駕照比、青壯年汽車駕照比、中老年

汽車駕照比、領有駕照數以及機動車輛數呈現出顯著正相關；對違規停車、

未繫安全帶、未戴安全帽、酒駕 A1 肇事率、酒駕 A2 肇事率、人口密度以

及降雨日數呈現無顯著相關；而對機車駕照性別比以及汽車駕照性別比則

呈現出顯著負相關。以下將相關分析研究結果分為三點做說明。  

1. 與 A2 肇事率呈現顯著正相關  

    A2 肇事率對超速、飆車、不依規定轉彎、闖紅燈、其它違規、酒駕取

締率、酒駕移送法辦率以及酒駕肇事率呈現顯著正相關，代表超速、飆車、

不依規定轉彎、闖紅燈、酒後駕車等違規行為越嚴重則 A2 肇事率會越高。

因此若警方加強取締此 5 項違規行為而使其違規件數減少，則可能使 A2

肇事率降低而減少 A2 類交通事故之傷亡人數。而 A2 肇事率對青壯年機車

駕照比、中老年機車駕照比、青壯年汽車駕照比、中老年汽車駕照比、領

有駕照數以及機動車輛數也呈現出顯著正相關，顯見駕照數及車輛數越多，

路況可能越多用路人及車輛而使事故發生機會提高。  

2. 與 A2 肇事率呈現無顯著相關  

    A2 肇事率對違規停車、未繫安全帶、未戴安全帽、酒駕 A1 肇事率、

酒駕 A2 肇事率、人口密度以及降雨日數呈現無顯著相關，表示違規停車、

未繫安全帶、未戴安全帽對 A2 肇事率並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其中酒駕的

部分對 A2 肇事率之相關性明顯比對 A1 肇事率之相關性少很多，顯見酒駕

所造成之事故多為較嚴重的狀況如 A1 類事故。而人口密度以及降雨日數

等社會因素及天氣因素也對 A2 肇事率無顯著的關聯。  

3. 與 A2 肇事率呈現顯現負相關  

    A2 肇事率對機車駕照性別比以及汽車駕照性別比呈現出顯著負相關，

表示不論機車或汽車之駕駛者，其男性比例越高則 A2 肇事率會降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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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刻板印象認為女性多為「馬路三寶 7」的狀況相符合。  

    而根據本研究之逐步迴歸分析結果中，闖紅燈違規率、酒駕肇事率、

機動車輛數、飆車違規率以及停車違規率對 A2 肇事率是呈現顯著正相關

之關係；而汽車駕照性別比以及中老年機車駕照比對 A2 肇事率則是呈現

顯著負相關之關係。闖紅燈於 A1 肇事率時並不顯著，顯然此違規行為較

易造成 A2 類事故，可能闖紅燈源自大多數人常有的僥倖心態，其他用路

人及車輛可以稍加預期並盡量防範遭撞，因此比起致死之嚴重車禍，大多

仍為擦撞等導致受傷的較小型事故；而飆車可能造成 A1 類事故之外也對

A2 類事故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違規停車比起對 A1 肇事率，對 A2 肇事率

較有影響力。  

    根據最終加入類別變數後之結果，對 A2 肇事率呈現顯著正相關的為

機動車輛數、闖紅燈違規率、酒駕肇事率、停車違規率、飆車違規率；而

對 A2 肇事率呈現顯著負相關的為汽車駕照性別比。當中直轄市與非直轄

市之差別對交通 A2 肇事率會造成不同的影響，而其中「闖紅燈違規率」、

「酒駕肇事率」、「汽車駕照性別比」對直轄市地區的影響程度比對非直

轄市地區的影響程度來得大。直轄市地區之闖紅燈違規率及酒駕肇事率所

造成的 A2 肇事率較非直轄市地區高，可能都市居住人口多且道路車流量

大，整體密度相比鄉下來得高且擁擠，若闖紅燈或酒駕違規發生則擦撞或

撞擊之可能性較高，且都市夜生活頻繁而較多應酬及喝酒的場合，也致使

酒駕肇事率對直轄市地區影響更甚之結果。而汽車駕駛者中，直轄市之男

性所造成的 A2 肇事率較非直轄市地區低；直轄市之女性所造成的 A2 肇事

率較非直轄市地區高，其可能也與上面所述相呼應，因女性肇事率較高，

表示駕駛技術層面上或許也較男性差，而在都市其整體密度較鄉下高而擁

擠的環境下，更容易導致擦撞等事故發生；而男性在都市較擁擠且警方較

常臨檢之環境下會謹慎行車，但在鄉下路況較寬廣或認為警方臨檢的機會

較小，此環境下即可能自視駕駛技術佳或追求刺激感而車速過快，駕駛者

稍一不慎便容易導致事故發生，且鄉下的老年人口較多其生命力也較薄弱，

                                                 

7 為近年來於報章雜誌常被使用於交通肇事率的名詞，其出處是網友認為造成交通事

故的人較常為女人、老人以及年齡較大的女人。但現階段所衍生出來的意思為駕駛技

術不佳或駕駛行為令人不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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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致人傷亡之可能性便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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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是以台灣地區共 22 縣市之 2015-2017 年之年資料來探討違

規因素、其它因素以及交通肇事率之間的關係，而且也僅針對 A1 肇事率

以及 A2 肇事率來進行研究，因此本研究提出幾點建議以供之後的研究做

參考。  

   一、  可增長研究的時間區段。因資料限制，本研究僅探討 2015-2017 

        共三年間的狀況，若能增加研究年份，相信研究結果會更佳準確。  

   二、  可新增教育程度、警察員額等因素，或多探討其它的類別變數如  

        寒暑假月份等。因本研究主要是討論違規因素，而其它潛在因素  

        本研究並未考慮進去。  

   三、 可將 A3 類之肇事率提出進行探討。因 A1 類肇事率及 A2 類肇事  

        率僅包含死傷之交通事故，然而此為較嚴重的車禍結果；反觀 A3 

        類事故應為最常發生之交通事故，如能了解影響此類型事故的因  

        素，可以更有效的提出建議並降低 A3 事故發生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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